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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秀春教育基金會」林月老師代表該會捐贈五十萬元挹注社區生活營

辦理經費 

    「社區生活營」係基於犯罪預防的理念，進而推展至學校的體制

外學習活動。本署結合社會資源及轄區各國中共同推動「社區生活

營」，協助高風險家庭、高關懷及中輟之虞學生的學校生活適應，重

新建立學習動機及學習意願。 

秀春教育基金會持續致力於傳播愛的教育理念，以實際作為扶

持學子，鼓勵學子多方探索、啟發潛能，與本署辦理之社區生活營理

念相符。在懵懂的青春期，避免青少年因迷茫而誤入歧途，創辦人吳

岳老師盼能協助高關懷、高風險學生適應學校生活，重新導正偏差行

為及認知，進而達到預防中輟及防範犯罪之功效，於今（14）日由該

會林月老師代為捐贈五十萬元挹注社區生活營辦理經費，讓更多學子

受惠，期待能拋磚引玉、善念回饋，以社會的關懷力量，推動學子成

長茁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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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余麗貞檢察長特別感謝秀春教育基金會的贊助，及對社區生

活營的支持與認同，此舉可以真正回饋給需要的學子，並給予學校師

生實質的幫助，培育學生專長技能及增進自信心，培育蘭陽地區的人

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
